「2016全國中式麵食創意競賽」
一、活動緣起：為發揚中式麵食以及鼓勵創新研發，並提升青年學子及相關從業人員技能水準，特舉辦中式麵食創意競賽，期能展現傳統麵食的多元豐富性與創新性，藉以推動相關產業發展。    
二、指導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三、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  
四、承辦單位：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
五、贊助單位：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六、比賽地點：台灣首府大學致毅樓 (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168號)
七、比賽方式：高中職組：現為高中職學生身分者，每隊3-4人。
大專及社會組：現為大專院校學生或社會人士身分者，每隊3-4人。
八、比賽日期：比賽日期為105年5月14日(六)與15日(日)2日，相關的重要日期如下表。
2016全國中式麵食創意競賽行程表
	日期
	內容
	說明

	105年3月15日起
	[bookmark: _GoBack]比賽辦法公告
	雲嘉南分署最新消息區及台灣首府大學網站「台首大快訊」

	105年4月26日前
	選手繳交完整資料(報名表、配方表以及保證金) 完成通訊報名
	請以通訊報名(詳十二、報名方式)向台灣首府大學進行報名

	105年5月1日
	公布參賽隊伍
	公布於台灣首府大學網站「台首大快訊」

	105年5月14日
	舉行高中職組競賽
	地點：台首大致毅樓

	105年5月15日
	舉行大專及社會組競賽
	地點：台首大致毅樓


九、比賽相關規定 
    1.凡參加比賽的隊伍，參加人數須3-4人。不同學校的學生可跨校組隊報名參賽。出場參賽選手不可冒名頂替；若有此情事者， 一經查出，即取消參賽資格。
    2.比賽實作時間為3小時，選手進入比賽場地須著廚服、廚帽、圍裙、長褲，並提示身分驗證證件供驗證，凡逾時30分鐘不到者，即以自行棄權論處。
    3.主辦單位提供的設備以及材料如附件1與附件2所示，參賽隊伍須於報名時同時繳交配方表(所需材料須包含損耗)(附件3)，以利承辦單位安排材料，材料配方的總重量不得超過2000克，完成之成品以置於主辦單位提供的圓形瓷盤(直徑10吋)為限。參賽隊伍若攜帶主辦單位無提供之設備與材料，須經現場裁判檢驗合格後，方可攜入比賽場地。
    4.比賽時，各參賽隊伍僅限參賽選手下場比賽，其餘的選手、指導老師、家長、來賓等，
      可至主辦單位提供的休息室休息，未得允許，不得進入比賽區。
    5.所有參賽者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及裁判之判決；對裁判之判決如有異議，限於比
賽現場向所屬比賽項目的裁判提出，由裁判當場裁決。本大賽不接受比賽結束以後之異議。
    6.本辦法由大會統一解釋相關規定，如未能遵守，請勿報名參賽。參賽者對本辦法
      及比賽規則如有疑問，請於105年5月1日前以書面(或電子郵件)向承辦單位提出，
      逾期不予受理。
    7.凡報名參賽者均須填寫授權書(附件5)，並視為認同本比賽活動一切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，得另行公佈補充之。
    8.因應競賽崗位有限，如報名組數爆滿，將依賽前提供之配方表擇優進入參賽，參賽隊伍4月27日公告於承辦單位網站首頁「台首大快訊」區。各組賽程分上下午場次，競賽時間如下表所示：

	場次
	時間
	活動內容
	地點

	上
午
場
	07:20~07:50
	上午場參賽人員報到
	致毅樓中庭

	
	08:00~11:00
	實做比賽
	致毅樓/TB107
致毅樓/BB02

	
	11:00~12:00
	換場時間
	

	下
午
場
	12:20~12:50
	下午場參賽人員報到
	致毅樓中庭

	
	13:00-16:00
	實做比賽
	致毅樓/TB107
致毅樓/BB02

	
	16:00~16:30
	裁判會議
	致毅樓TB104

	
	16:30~17:00
	頒獎典禮
	致毅樓TB103



十、評審標準： 
「高中職組」與「大專及社會組」評審標準
	評分項目
	比重
	說明

	創意與實用
	30%
	產品原創性、份量大小及推廣的可行性與實用性

	口    感
	30%
	產品的調味、整體口感

	菜餚觀感
	20%
	合理的造型外觀、正確的操作、操作技術

	衛生安全
	20%
	在製作食品時，應注意到衛生手法及食品安全

	總分
	100%
	



十一、優勝獎勵： 
「高中職組」-錄取前3名以及佳作3名
奇美食品特別獎1名：獎金壹萬元整+獎狀
冠軍1名： 8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亞軍1名： 6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季軍1名： 4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佳作3名： 1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「大專及社會組」-錄取前3名以及佳作3名
冠軍1名： 8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亞軍1名： 6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季軍1名： 4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佳作3名： 1千元等值提貨券＋獎狀
1. 各組得獎隊伍以評分標準總分排名敘獎，獲佳作以上獎項的各組參賽者每人均頒發獎狀1禎。獎狀於賽後2週內寄至所屬學校(高中職組)或個人通訊地址(大專及社會組)
2. 成績相同者並列名次，不另外加賽；本大賽依參賽作品各項評分標準由裁判進行評分，總分得分需為70分以上，方可列為佳作以上獎項。

十二、報名方式 ：請見台灣首府大學烘焙管理學系網頁公告說明，一律採通訊報名，報名表下載網址 http://btm.tsu.edu.tw/bin/home.php，並請注意以下說明
1. 報名：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民國105年4月26日止 (郵戳日期為憑)，請依照身分別選擇報名組別，完成報名表(附件4) (高中職組請附上學生證影本)與配方表(附件3)之填寫。
2. 報名時須繳付保證金新台幣500元/隊(請購買郵政匯票，匯票受款人：「台灣首府大學」，
   匯票抬頭名稱務必完整正確)，連同檢附報名表與配方表以掛號方式寄至「721臺南
   市麻豆區南勢里168號  台灣首府大學烘焙管理學系 收」完成報名。比賽結束後
   請洽大會服務台退還保證金，若未出賽者將沒收保證金。

十三、競賽聯絡窗口：
      台灣首府大學烘焙管理學系 譚君儀小姐06-5718888轉882  
      電子郵件：kerotam@mail.tsu.edu.tw 

十四、本辦法及各比賽項目之比賽規則若有更新版，本將公布於承辦單位網站(http://btm.tsu.edu.tw/bin/home.php)，不另行以其他方式通知。

十五、交通指引：
1. 接駁車服務：搭乘火車者，請於隆田火車站下車(區間車、復興號及莒光號)，接駁車接送時間如下：
               07:10隆田火車站  台灣首府大學
               11:40台灣首府大學  隆田火車站
12:00隆田火車站  台灣首府大學
17:00台灣首府大學  隆田火車站
2. 自行開車者：
(1)國道一號(中山高)，299K轉下營系統交流道，再接台84線往玉井方向，下17K下營交流道至本校約3分鐘時程。(建議路線)
(2)國道一號(中山高)，303K麻豆交流道下來，往麻豆市區方向，第一個叉路左轉，沿縣道176號(新生北路)繞市區外環，過麻豆代天府右轉，直走至右邊可見台糖加油站後，第二個紅綠燈左轉，即到本校，下交流道至本校約5分鐘時程(沿途皆有指標)。
(3)國道一號(中山高)，303K麻豆交流道下來，往麻豆市區方向，直行穿越麻豆市區(中山路、興中路)，行經7-11便利商店後，見Y字型叉路再轉往左前方，經過麻豆區公所、曾文農工，直走至右邊可見台糖加油站後，第二個紅綠燈左轉，即到本校，下交流道至本校約5分鐘時程(沿途皆有指標)。
(4)國道三號(南二高)，334k轉官田系統交流道，再接台84線往下營北門方向，下17K下營交流道至本校約3分鐘時程。(建議路線)
(5)國道三號(南二高)，334k官田玉井交流道下來，往隆田方向，再接縣道176號往麻豆方向，依指標蒞臨本校。下交流道至本校約20分鐘時程。
(6)國道三號(南二高)，329k烏山頭交流道下來接縣道171直走，至成功路右轉接縣道176號往麻豆方向，依指標蒞臨本校。下交流道至本校約20分鐘時程。

十六、預期效益：
    希透過本競賽，引領青年學習中式麵食專業技能，增進社會各界及青年學子對本分署之認識，有效提高能見度與形象。同時亦鼓勵社會各界與青年學子勇於創新研發中式麵食，展現理論與實務與技能之整合能力，進而突破傳統麵食的框架，促使麵食糕餅相關產業更臻多元豐富與創新，並發揚本技能之技藝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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